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培训研发机构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拓展本协会教育培训业务，研发和推

广行业先进维修技术和维修工艺，促进汽车维修行业人才培

养，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依据《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授权

委托管理办法》、《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合同（协议）管理

暂行办法》等有关协会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培训研发机构的性质：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培训研发机构是根据本协会开展教育培训、人才培养及技术

研发、推广业务需要，采取协会与企业、院校、社会培训、

科研等独立法人机构共同合作，以协议形式建立，由中国汽

车维修行业协会批准设立的非法人机构。 

第三条 培训研发机构的形式（名称）包括：培训中心、

实训基地、专家工作室、研发中心、技术推广示范基地等。 

第四条 培训研发机构的业务范围：开展面向汽车维修

行业从业人员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开展面向汽车维修

职业教育领域的师资培训、课程研发；开展汽车维修新技术、

新工艺的研发和推广；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推广维修技术标

准等。 

第五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合作单位适用于汽车专业职业



院校、技术性大学、社会培训机构等，相关企业及科研单位

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培训研发机构设立条件及流程 

第六条 设立培训研发机构的合作单位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 合作单位须为本协会会员单位； 

(二) 合作单位须为独立法人机构； 

(三) 合作单位须具有教育培训、科研资质或企业营运资

质； 

(四) 合作单位须在地区或汽车维修行业有较高影响力；

技术和产品在该领域具有一定先进性和代表性； 

(五) 具有三年以上本领域业务经历； 

(六) 人员要求：合作单位需要有丰富经验的汽修专业培

训教师或技术研发人员 10人以上，管理人员 5人以上。 

(七) 场地要求 

1. 培训机构场地要求 

1） 理论培训教室：需有 30 人培训教室 3 个以上；100

人以上教室（报告厅）1个。 

2）实操培训场地及设施设备要求 

（1）机修项目：整车及发动机培训工位各 4个以上，并

配备相应的举升设备、维修工具、量具。 

（2）钣金项目：设置不少于 4 个的拆装、焊接、整形、



覆盖件修复工位，并配备相应的焊接设备、整形设备。 

（3）涂漆项目：设置 4个以上前处理工位，1个中涂喷

漆工位，一个面漆喷涂工位，4个以上调漆工位，并配备相

应的干磨系统、调漆设备、仪器、喷涂工具设备等，作业环

境应符合环保标准。 

2. 研发机构场地及设备设施要求 

（1）面积不少于 100m
2
的实验室； 

（2）面积不小于 300 m
2
的辅助生产车间和库房； 

（3）研发机构应配备符合相关标准的工具设备、检测

仪器等。 

（八）基于协会培训研发机构整体布局及技术推广需要，

确有必要设立培训研发机构的，上述条件可适当调整，以满

足业务需要为原则。 

第七条 培训研发机构设立流程 

（一） 由合作单位向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提交书面

材料 

1. 设立培训研发机构申报表（附件）； 

2. 合作单位主体资格证明（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等）。 

（二）材料审核，须符合本规定第六条相关条件； 

（三）由协会组织专家实地考察； 

（四）审批、签订合作协议、授牌（证书）。 

 



第三章 培训研发业务组织流程 

第八条 培训研发业务组织流程 

培训研发机构成立后应积极开展行业培训研发业务，培

训研发业务主要来源包括：由协会统筹开展的培训和研发任

务；由培训研发机构根据行业需求开展的专项培训和研发项

目。相关业务按如下流程组织实施： 

（一） 由培训研发机构按照协会培训研发任务或行业需

求上报培训、研发计划及方案； 

（二）培训研发方案制定好后，由协会与培训研发机构

挂靠单位签署项目合作协议； 

（三）合作协议签署后，由协会签发培训通知或组织专

家论证，由培训研发机构负责执行； 

（四）项目结束后，由协会统一颁发培训证书或组织项

目成果推广。 

 

第四章 培训研发机构的管理 

第九条 培训研发机构的业务归口管理部门为中国汽车

维修行业协会教育培训部。 

第十条 培训研发机构设立后由协会予以授牌（证书），

牌证制作应符合《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证书、铭牌使用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并进行编号管理，牌证有效期为自发牌

之日起 3 年。 



第十一条 资质复审 

培训研发机构设立后应于每年 12月底前向协会提交年

度工作报告以及第二年工作计划，每 3年进行一次复审，复

审合格则继续保留培训研发机构资格。 

第十二条 未经协会审核批准，培训机构不得自行下设

分支机构，或转授（包）资质。 

第十三条 培训研发机构应按协议规定开展机构运营活

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限期整改。 

（一）未按规定流程上报培训、研发方案，自行开展培

训研发活动； 

（二）未按合作项目协议规定标准收费，自行制定收费

标准； 

（三）未按规定标准进行培训、研发活动，影响培训效

果及研发项目质量的。 

第十四条 培训研发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缔培训

研发机构资格。 

（一）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  

（二）有伪造相关资质材料的； 

（三） 违法双方合作协议条款，对协会利益造成损害的； 

（四）擅自开展培训研发活动，违规收费，造成恶劣影

响的。 

对本协会名誉造成恶劣影响的，本协会保留诉诸法律的



权利。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由协会教育培训部负责。 

第十六条 本颁发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设立培训研发机构申报表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2018 年 10 月 15日 

 

 

 

 

 

 

 

 

 

 

 

 



附件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培训研发机构申报表 

申请机构类别 培训机构 □ 研发机构 □  维修（制造）示范基地 □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或手机）  电子邮箱  

机

构

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职务  

电话  邮箱  

专业领域  

工作经历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主要业务  

成立时间  资产总计（万元）  

员工总数（人）  管理人员数量  

技术人员情况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理论培训、实训场地或辅助生产车间情况： 

 

实训或实验设备、仪器情况： 

 

 

培

训

或

研

发

业

务

资

源

优

势 

 

 

 

 

 

 

 

审

批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可续页 


